
 

— 1 — 

                                         

 

 

 

 

 

 
 

桂电财〔2015〕9 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准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严肃

财经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是指会计人员的职

业品德、职业纪律、职业胜任能力和职业责任。 

第三条  本准则适用于全校会计人员。 

第四条  会计人员应遵循以下职业道德规范： 

（一）遵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的职业品质、严谨的工作作

风，严守工作纪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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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熟悉国家相关经济法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遵守

职业道德，严格执行学校各项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岗位

职能职责。 

（三）会计人员办理会计事务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牢

记 “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的警训。 

（四）身体健康、品性端正、诚实守信，热爱本职工作，有

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服从工作安排。 

（五）尽忠职守，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财务规定和管理办法，

尽职尽责完成本职工作和各项工作计划，能进行相关业务的财务

分析和提出财务管理建议。 

（六）严守财务机密，除按规定批准外，不向任何单位、部

门、个人提供和泄露学校的财务会计信息。 

（七）奉公守法、严于律己、廉洁自律，自觉遵守财务人员

岗位回避制度；团结同事，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能正确对待荣誉和得失。 

（八）语言文明、仪表端庄、态度和蔼、主动热情，敢于同

损害学校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能够妥善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与矛盾。 

（九）善于学习和钻研业务，积极拓宽知识面和提高技能水

平，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职业判断能力和管理水平，具有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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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风貌。 

（十）了解、关心学校管理中的有关情况，并运用掌握的会

计信息和会计分析方法，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 

（十一）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五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六条  本准则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会计人员文明守则（十要十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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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会计人员文明守则（十要十不准） 

十要 

要热爱祖国，  敬业爱岗，  忠于职守，  振兴学校 

要团结友爱，  助人为乐，  言语文明，  自尊自重 

要遵纪守法，  维护公德，  诚实守信，  优质服务 

要精心计算，  严格复核，  账平钱清，  及时归档 

要尊师重教，  加强学习，  同心奋进，  勇于创新 

要讲究卫生，  美化环境，  文明办事，  服务热情 

要提倡节约，  勤俭持家，  努力增收，  厉行节约 

要心系职工，  礼貌待人，  保护财产，  爱护公物 

要严谨务实，  以人为本，  埋头苦干，  服务基层 

要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十不准 

不准有章不循，违法违纪    不准职责不清，推诿扯皮 

不准办事拖拉，工作不力    不准手续不全，账目不清 

不准态度蛮横，恶语向人    不准乱写乱画，涂改凭证 

不准把关不严，违反规程    不准不公不正，区别对待 

不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不准迷信邪说，害人害己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14 日印发 


